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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UTER AND TECHNOLOGIES HOLDINGS LIMITED
（科聯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6）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績公佈

科聯系統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呈報，本公司及其附屬
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如下：

綜合損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營業額 2 362,136 230,357
銷售成本 (286,076) (176,591)

毛利 76,060 53,766

其他收入及收益 7,766 9,340
銷售及分銷費用 (39,992) (43,474)
管理費用 (35,926) (44,341)
其他經營開支 (1,879) (14,321)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3 6,029 (39,030)

財務費用 (359) －

除稅前溢利／（虧損） 5,670 (39,030)

稅項入賬／（支出） 4 663 (386)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虧損） 6,333 (39,416)

少數股東權益 (267) (207)

股東應佔經常業務溢利／（虧損）淨額 6,066 (39,623)

每股盈利／虧損 6
基本 2.21仙 (14.54) 仙

攤薄後 2.20仙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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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81,900 70,616

流動資產 352,241 301,865

流動負債 (117,586) (61,945)

流動資產淨值 234,655 239,9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16,555 310,536

少數股東權益 (1,542) (1,349)

315,013 309,187

股本及儲備 315,013 309,187

綜合賬目附註

1. 採納經修訂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

本公司首次採納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所得稅」編製本年度財務報告，該準則訂明新頒佈會
計核算及披露慣例。

會計實務準則第 12號訂明因本期應課稅溢利或虧損（本期稅項）所產生之應付或可收回所得稅；以
及未來期間主要因應課稅及可扣除暫時性差額和結轉未用稅務虧損（遞延稅項）所產生之應付或
可收回所得稅的會計處理法。

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對本財務報告的主要影響為如未來很可能出現可足以抵銷本期 /前期稅務虧
損的應課稅溢利，則其將確認為遞延稅項資產。

2. 營業額及分類資料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乃根據其業務及提供之產品及服務之性質而分別組織及管理。本集團各業務分
類根據各自提供產品及服務而承受之風險中取得與其他業務分類不同之回報。於本年度，根據會
計實務準則第 26號「分類呈報」許可，基於物業投資及庫券投資業務兩者各自之分類收入、業績及
資產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均不超過 10%之重大上限，本集團已將此兩項業務
合併為一個分類（投資分類），以反映本集團現時內部財務報告。比較資料亦已予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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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業 務分類

下列呈列本集團業務分類之收益及溢利／（虧損）資料。

本集團

集成服務 解決方案服務 應用服務 分銷 投資 公司 綜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分類收入
銷售予外界客戶 135,420 118,391 168,865 49,996 17,973 21,433 37,543 38,424 2,335 2,113 － － 362,136 230,357
其他收入及收益 774 － 2,165 － 72 － 1,405 609 1,736 464 105 － 6,257 1,073

總額 136,194 118,391 171,030 49,996 18,045 21,433 38,948 39,033 4,071 2,577 105 － 368,393 231,430

未計折舊、攤銷及
其他經營開支前
之分類業績 3,634 (10,981 ) 5,578 (8,688 ) 2,067 (480 ) 1,656 2,007 1,518 1,966 (183 ) (1,082 ) 14,270 (17,258 )

折舊 (1,520 ) (2,137 ) (2,219 ) (2,977 ) (1,101 ) (1,186 ) (852 ) (766 ) (19 ) (14 ) (1,747 ) (1,713 ) (7,458 ) (8,793 )
無形資產之攤銷 (208 ) (69 ) (205 ) (1,646 ) － － － － － － － － (413 ) (1,715 )
商譽之攤銷 － － － － (3,635 ) (3,524 ) － － － － － － (3,635 ) (3,524 )
確認之減值虧損 * － (3,890 ) － － － － － － － (3,180 ) － － － (7,070 )
撥回呆賬撥備／（呆賬撥備） 1,956 (3,108 ) － － － － － (19 ) － － － － 1,956 (3,127 )
因重估投資物業
產生之虧絀 － － － － － － － － (200 ) (600 ) － － (200 ) (600 )

分類業績 3,862 (20,185 ) 3,154 (13,311 ) (2,669 ) (5,190 ) 804 1,222 1,299 (1,828 ) (1,930 ) (2,795 ) 4,520 (42,087 )

未分配利息收入 1,509 3,057

經營業務溢利／（虧損） 6,029 (39,030 )
財務費用 (359 ) －

除稅前溢利／（虧損） 5,670 (39,030 )
稅項 663 (386 )

未計少數股東
權益前溢利／（虧損） 6,333 (39,416 )

少數股東權益 (267 ) (207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溢利／
（虧損）淨額 6,066 (39,623 )

* 集成服務分類確認之減值虧損乃關於商譽與綜合儲備之對銷。投資分類確認之減值虧

損，乃關於因重估短期上市證券投資所產生之未變現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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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 區分類

下列呈列本集團地區分類之收益資料。

本集團

香港 中國大陸 其他 綜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重列） （重列）

分類收入  －  銷售予外界客戶 207,150 88,786 136,819 125,307 18,167 16,264 362,136 230,357

3. 經營業務之溢利／（虧損）

本集團經營業務溢利／（虧損）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利息收入 (1,509) (3,057)
折舊 7,458 8,793

遞延開發成本之攤銷 413 1,715

本年度商譽之攤銷 ** 3,635 3,524
本年度產生之商譽減值 ** － 3,890

因按公允價值列賬而重估之短期上市證券投資所產生
之未變現虧損 ** － 3,180

呆賬撥備／（撥回呆賬撥備）** (1,956) 3,127

因重估投資物業產生之虧絀 ** 200 600

** 該 等費用納入損益表中「其他經營開支」一項內。

4. 稅項

香港利得稅乃根據本年度於香港產生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稅率 17.5%（二零零二年：16%）作出撥備。
已調高之香港利得稅率於二零零三／二零零四年度生效，並適用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全年在香港產生之應課稅溢利。其他地區之應課稅溢利之稅項乃根據現行法例、詮釋及
慣例並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計算。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即期－香港
本年度支出 246 209
往年度多提之撥備 (13) (114)

即期－其他地區 154 291

遞延 (1,050) －

年內稅項支出／（入賬） (663)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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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發本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二年：無）。

6. 每股盈利／（虧損）

(a ) 每 股基本盈利／（虧損）

每股基本盈利／（虧損）乃按本年度之股東應佔純利 6,066,000港元（二零零二年：虧損淨額
39,623,000港 元）及 本 公 司 於 本 年 度 已 發 行 股 份 之 加 權 平 均 數 274,107,000股（二 零 零 二 年：
272,448,000股）計算。

(b ) 每 股攤薄後盈利／（虧損）

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每股攤薄後盈利乃按本年度之普通股股東應佔純
利 6,066,000港元及於年內已發行股份之調整後加權平均數 275,139,000股（即年內已發行股份之
加權平均數加若所有末行使購股權獲行使而被視作將以無償方式發行之加權股數 1,032,000

股）計算。

由於本公司去年之未行使購股權具有反攤薄效應，故此並無呈列截至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兩個年度之每股攤薄後盈利／（虧損）。

業務回顧

概覽

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之收入大幅改善，並轉虧為盈。本集
團已逐步由項目收入為主導之模式轉型至以較倚重循環性收入比例的模式，證明其成
功將業務轉型至一家以軟件及執行工序外判為本之服務供應商。

本集團之綜合收益增加至362,1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230,400,000港元），上升57.2%。股東應佔
純利為6,1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虧損淨額39,600,000港元），而每股盈利為2.2港仙（二零零二年：
每股虧損14.5港仙）。

縱然資訊科技（「資訊科技」）行業之整體營商環境於二零零三年可謂非常艱辛，惟本
集團大部份業務之收入均錄得增長，純利亦有改善。

此外，本集團從其中國的金融及製造企業客戶群不斷接獲重大訂單，並自香港特區政
府（「特區政府」）取得多項跨越多年之大型資訊科技外判合約。儘管此等政府項目導
致二零零三年出現大量現金流出，惟待該等項目完成後，預期將為本集團於二零零四
年帶來可觀之現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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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間，本集團獲特區政府授予提供前端式政府電子貿易服務（「GETS」）為期五
年之合約，為貿易界提供以電子方式向政府提交進出口報關單及應課稅品許可證的服
務。相關服務已較原訂計劃提前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成功推出。縱然建立平台及推
廣服務所作之投資將會影響相關業務部門之即時財務表現，惟長遠而言，本集團將可
從 GETS相關交易及其增值服務而獲得更多穩定經常性收入。

另一方面，本集團藉本身研究與開發及經收購而建立軟件產品系列，已陸續為集團帶
來相關軟件使用權及保養服務之經常性收入。

本集團透過萬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萬豐」）從事分銷業務，於台灣的地區拓展後，分
銷業務現開始漸見成效。台灣之附屬公司帶來理想的收入及溢利，有助改善分銷業務
於報告期間因非典型肺炎爆發引致之業績不振表現。

業務分部摘要

本集團之解決方案業務之營業額，錄得從兩項來自特區政府之大型解決方案外判服務
所帶來之收入而大幅攀升，該兩項外判項目分別為土地註冊署之綜合註冊資訊系統
（「 IRIS」）及水務署之綜合客戶服務及賬單系統（「CCBS」）。

為減低開發成本，本集團已加強利用中國之人力資源。本集團位於深圳之軟件開發外
判中心藉著更具成本效益之優質開發隊伍而漸上軌道。深圳之業務更於近日獲中國政
府科學技術部認證為中國歐美軟件出口工程認可之二十九大優質軟件公司之一。該認
可彰顯本集團在向歐美市場提供海外軟件開發服務之競爭優勢。

憑藉本集團在多項大型基準項目所建立之卓越品牌及一直改善開發效率，本集團管理
層（「管理層」）相信本集團已掌握開拓龐大之軟件開發外判市場之優勢。

雖然中國之系統及網絡集成業務市場競爭仍然異常激烈，惟透過推行具競爭力之成本
架構，以及為特選之長期客戶之核心資訊科技系統及應用方案提供增值服務從而建立
策略性夥伴關係之政策，本集團仍能於二零零三年提升有關業務之收入及溢利水平。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之集成服務業務不斷接獲其中國金融及製造企業客戶訂單，繼續
增加本集團自網絡基建維護及軟件開發等外判服務所賺取之收入。管理層相信隨著中
國之軟件及服務逐步受重視，憑藉其於提供大型資訊科技外判服務之經驗及往績紀錄，
將為本集團在熾烈之競爭中掌握市場發展並帶來更多商機。

再者，憑藉與思科、惠普、IBM及諾基亞等具領導地位之供應商合作，本集團亦已在有關
網絡基建、系統及儲存平台，以至網絡保安產品及服務方面取得可觀數量的業務。預期
該等市場需求將能維持一段時間。

本集團中國業務另有令人鼓舞的現象，作為若干長期企業客戶之授權服務供應商，本
集團將獲更多機會推行彼等之全國業務及供應鏈系統，以及提供保養服務。儘管此等
主要合約之毛利可能並非特別吸引，但為本集團帶來商機，以爭取龐大之客戶基礎，於
來年帶來循環性保養服務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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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上文所述，本集團於二零零三年四月獲特區政府頒發為期五年之合約，提供 GETS
服務。GETS合約保證本集團有機會為貿易及物流服務業提供電子商業服務。管理層銳
意於整個年度專注及投入資源建立技術及服務平台，為推出 GETS服務作好準備。在共
同努力下，GETS服務已提前於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成功推出，本集團已現成為僅有兩
家 GETS服務營辦商之一，為香港 50,000至 70,000位貿易商提供服務。

加上本集團目前為特區政府營運之電子投標系統（「 ETS」），令本集團現時成為「政府
對商業」之主要電子服務供應商。GETS服務將為本集團帶來龐大而穩定之經常性交易
收入，在長遠而言，實為令人滿意之投資。然而，本集團需要一定時間及努力，以建立所
需之龐大客戶基礎令至有關業務能賺取重大溢利。同時，GETS之前期投資及開拓業務
之費用可能影響有關業務以至本集團之短期財務表現。

收購 IPL Research Limited（「 IPL」）迄今已逾兩年，IPL已順利融入本集團，並帶來協同效
益。除拓展中國市場外，IPL之市場已打入政府機關，為彼等提供人力資源管理解決方案
（HRMS），令本集團之業績更上一層樓，令本集團在為特區政府機構及中國提供服務之
經驗更為豐富。

於二零零三年，IPL贏得微軟之傑出企業解決方案類，憑著取自微軟之嶄新技術，IPL正
開發新一代具備其他特性之 HRMS。與微軟合作，有助加強 IPL緊貼市場走勢之能力，並
拓闊其市場接觸面至更多潛在企業客戶。

雖然 IPL之業務於因於二零零三年上半年爆發非典型肺炎而大受打擊，而大部份商業決
定均需暫停，但於下半年之業務已回復正常，二零零四年之商機亦極為樂觀。

在香港及台灣爆發非典型肺炎亦二零零三年嚴重影響本集團由萬豐經營之分銷業務，
萬豐於二零零二年在台灣成立之附屬公司現已具備穩定之盈利能力，能為本集團帶來
穩定收入及溢利貢獻。於年內更難得地錄得增長以抵消整體分銷業績的不振。

管理層正積極開拓新產品及新市場之機會，務求於中國主要城市建立更多的萬豐據點。
管理層相信此舉將有助萬豐建立更具經濟規模之業務，而覆蓋各區之分佈點將讓本集
團更有效掌握消費者市場對數碼影音產品急速增長之需求。

財務摘要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不包括已抵押按金）達
101,400,000港元，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186,200,000港元減少 45.5%。現金結餘大
幅減少乃由於內部撥資履行兩份特區政府之大型解決方案合約所致，惟可望於二零零
四年獲得現金流入以抵消之前的現金流出。除內部撥資外，本集團亦安排短期（少於 12
個月）之銀行融資，以清償向其供應商就項目而支付之購貨成本。該等融資乃按循環基
準計算，並設有有限之償還規定。利率乃以儘量接近銀行資金成本釐定，而本集團之利
息僅就實際未償借款收取。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按以總借款作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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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資產淨值百分比計算之資本負債比率較二零零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0.12%增加至
14.9%。借款乃以美元及港元列賬。管理層認為只要港元兌美元之匯率掛漖，借款之架構
及期限所承受之利率及外匯率波動風險微不足道。

已抵押資產

於 二 零 零 三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本 集 團 之 固 定 資 產 為 8,500,000港 元（二 零 零 二 年：
9,000,000港元）、按金為 43,969,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5,069,000港元）及持至到期證券
8,565,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無）均已作抵押，以擔保授予各附屬公司之一般銀行融資、
履約擔保及循環銀行融資。

資本開支及承諾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資本開支共 27,780,000港元（二零零
二年：3,101,000港元），其中約 10,69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74,000港元）已用於電腦設備
及軟件；約 8,822,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958,000港元）則用作發展現應用於 GETS之政府
電子貿易設施服務之遞延發展成本；而約 6,43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無）用作購買於北
京及香港之物業作辦事處及倉庫。於電腦設備及軟件之投資及遞延開發成本乃主要用
作於二零零四年及其後年度籌措政府外包維修保養及 GETS收入。本集團於截至二零零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任何未償重大資本承諾（二零零二年：無）。

或然負債

除上述所述者及本集團就於日常業務過程中向若干供應商採購而作出之公司擔保外，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及承諾。於結算日，本集團結欠
該等供應商之未償還款項為 5,45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750,000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在香港、中國大陸及其他地區共聘用 271名全職
僱員及 139名合約僱員（二零零二年：260名全職僱員及 40名合約僱員），而地區比例分別
約為 72%、 24%及 4%（二零零二年：61%、 32%及 7%）。

僱員薪酬乃按個人職責及表現而釐定，並與現時之市場水平保持競爭性。大部份僱員
均享有其他實物福利，如醫療保險及公積金等。根據分別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日及
二零零零年七月一日批准及採納之本公司及若干附屬公司僱員購股權計劃之條款及條
件，董事有酌情權授出購股權。本年度並無授予僱員任何本公司之購股權，於二零零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授予僱員之 3,629,500份本公司購股權尚未行使。

前景

儘管區內經濟逐步復甦，惟市場對資訊科技服務之需求尚未出現重大回升。然而，吾等
相信本集團能把握業務轉型勢頭，扎穩根基，抓緊期待增加中之資訊科技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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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來年，本集團將面臨多項挑戰，以全面發揮業務轉型之潛力。

首先，本公司定能成功履行該等多年外判合約之建設部份，以將其轉至維修保養及外
判階段。藉此，本集團將能於未來八至十年期間取得穩定收入。

此外，資訊科技業之競爭仍非常激烈。為鞏固市場地位，本集團已不繼減省其服務成本
並提升其服務質素。本集團於中國經營之軟件應用開發中心，其挑戰為於增加經濟規
模之餘，同時加強其品質控制程序及方法。成功克服該等挑戰可讓本集團保持競爭力
並可取得有關中國企業客戶對高品質軟件發展及外判服務增長中之需求等商機。

除此以外，本集團近期已加倍努力就其電子服務平台（其中包括 ETS及剛投入服務的
GETS 平台）建立群聚效應。就中長期而言，則積極開拓針對物流業及供應鏈管理相關
的增值服務及拓展區內其他業務流移外判的商機。

最後，本集團亦有機會可透過合併及收購擴展其業務。吾等相信本集團之市場地位及
管理素質將可讓本集團於資訊科技行業整合時得益。惟本集團將繼續集中發展其核心
業務，亦會留意與本集團有協同作用之商機。

贖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於年內，本公司並無贖回其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年內概無購買或出
售本公司任何已發行股份。

公司監管

於年報所述之會計期間內，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守則」），惟按照守則第 7段之規定，本公
司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任期，並須根據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輪值告退。

本公司成立了一個審核委員會，旨在審閱及監督本集團之財務申報過程及內部控制。
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公佈所載之經審
核業績。

財務資料之刊發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5(1)
至 45(3)段所規定之全部詳細資料，將於適當時候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網頁刊
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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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最後，董事會及管理層感謝本集團全體員工於本年度尤其是於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間所
作貢獻及努力。我們亦謹此向集團股東、供應商及業務夥伴於過去艱困的期間所給予
的支持、合作及鼓勵深表謝意。

我們有信心，集團努力不懈定能為本集團各股東帶來長遠可觀的回報。

於本公佈日期，吳長勝先生、梁景新先生及馬木海先生為執行董事，而夏樹棠先生及李
國安博士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兼行政總裁

吳長勝

香港，二零零四年四月十九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